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申请评审书》填写注意事项
《申请评审书》填写模板1月5日后社科处编写发布。

以往《申请评审书》审读过程中较为集中的问题如下，提请申报人注意：

1. 请按照表内提示，参照社科处编写的模板认真填写。部分教师既没有撰写申报书的经验，也不对照申请书内的提示认真填写，《申报评审书》散漫无章，没有质量。
2.《申报评审书》没有字数限制，但表格中有的内容限2个页面，有的限1个页面。撰写时请严格按照表内提示填写，注意内容翔实，层次清晰，语言简明。充分利用表格空间，不超过页数规定，不过于密集，也不要留下大段空白，显得内容空洞。
3.B表一填写“课题研究理论和实际应用价值，目前国内外研究现状和趋势”，不要按照一般思维习惯调整其先后顺序；对“目前国内外研究现状和趋势”进行述评时要提供具体的重要流派、观点、代表人物、重要成果，后面不必列出重要参考文献清单。重要参考文献可归入表三“前期研究基础及资料准备情况”中。
4.中期成果和最终成果要填写具体（包括成果形式、大约字数、暂拟名称、成果趋向等），B表中P3的数据和表四的文字要前后一致。
5.A表包括申请人和课题组成员相关信息。申请人分别填写作为负责人主持的省级以上项目和近3年主要成果。成果指专著、论文、研究报告等，不含项目。项目和成果必须区分填写。课题组成员一栏，只填写成果，不填写项目信息。
6.B表供专家网上评审用。A表中负责人和成员的成果专家看不到。建议将A表项目和成果的相关信息简要整合到B表“前期研究基础”中，可以出现文章标题、期刊名称、课题名称，但不能姓名和单位等个人身份信息。此点规定与国家社科基金不同。
7.关于研究内容、思路等等建议设计逻辑框架图或技术路线图等作为文字表述的辅助工具。图标上传操作见申报系统说明。

8.学院统一报送正式材料2份。装订顺序：A表封面（去掉前面填表说明等2页）、B表、盖章页，A4纸单面打印，左侧装订。2份均须申请人、课题组成员手写签字；其中1份在“单位审核意见表”盖学院公章，供学校存档。

9.书面《申请评审书》与系统上传的电子文件必须一致。                
